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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董事欣然提呈彼等之報告連同本公司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

主要業務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本公司轄下附屬公司於年內之主要業務乃於中國之物業投資及發展。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以及本公司及本集團於該日之財政狀

況載於第19至48頁之財務報告。

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付股息，本年度溢利擬予以保留。

股本

本公司股本之詳情載於財務報告附註20。年內本公司之股本並沒有任何變動。

物業、機器及設備

年內本集團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變動詳情載於財務報告附註10。

主要物業

本集團主要待發展物業及已落成待售物業之詳情載於第49頁。

儲備

年內本集團及本公司之儲備變動詳情載於財務報告附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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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捐款

年內本集團並無慈善及其他捐款（二零零二年：73,600港元）。

五年財務概要

本集團之五年財務概要載於第50至51頁。

董事

於本財政年度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止之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李 立先生

梁麗萍女士

黃紹基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東海博士，G.B.S., LL.D., 太平紳士

李嘉士先生

根據本公司細則，梁麗萍女士須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輪流退任董事，惟彼願膺選

連任。

根據本公司細則，每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任期為截至輪流退任日止之期間。

董事之服務合約

擬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膺選連任之各董事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

何僱主公司倘無支付賠償（法定賠償除外）則於一年內不可終止之任何服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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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董事履歷

執行董事

李 立先生，60歲，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自一九六八年起

一直在香港積極從事印刷線路版及電子行業，現時負責本集團之整體政策、決策及業務

發展。李先生為中國中山市、深圳市及廣州市之榮譽市民。

梁麗萍女士，54歲，李立先生之夫人。自一九六八年起一直參與本集團之整體政策、決

策及一般行政工作。

黃紹基先生，39歲，本公司之財務董事。彼於一九九一年首次加入本公司及於二零零零

年十月重新加入本公司。黃先生擁有超過十七年財務管理經驗，為英國特許會計師公會

及香港會計師公會之資深會員，亦為合資格之特許秘書，擁有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

及香港公司秘書公會之會員資格。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東海博士，G.B.S., LL.D., 太平紳士，81歲，為香港東泰公司集團主席及包括北京控股有

限公司等本港多家上市公司之非執行董事，東華三院顧問局顧問及東華三院歷屆主席會

主席、香港友好協進會主席、中華海外聯誼會副會長等多個公職委員會成員及社團首長，

並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八及九屆常務委員、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及新華社香港分社港事顧問，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李博士曾獲多國政府頒授勳銜，包括意大利

大十字爵士勳銜、英帝國官佐勳銜、法國榮譽騎士勳銜、比利時里奧普二世司令勳銜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榮譽。李博士在商業管理方面積逾

四十年豐富經驗。

李嘉士先生，43歲，自一九九七年三月起出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彼持有香港大學

法律學士學位，為執業律師及胡關李羅律師行之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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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高級管理人員

各董事均緊密參與及直接負責本集團所有業務。董事會認為僅上述三名執行董事乃本集

團之高級管理人員。

董事及高級僱員酬金

董事及高級僱員酬金之詳情載於財務報告附註9。

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持有證券權益之詳情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各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

相聯法團之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設存之名冊

所登記之權益如下：

(a) 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

持有每股面值0.08港元之普通股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李 立先生 37,500,000 － 884,752,780 －

梁麗萍女士 37,500,000 884,752,780 － －

李立先生及其配偶梁麗萍女士實益擁有Lee & Leung (B.V.I.) Limited之已發行股

本。家族及公司權益所述股份指Lee & Leung (B.V.I.) Limited持有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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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持有證券權益之詳情（續）

(b) 擁有相聯法團權益

持有無投票權

董事姓名 附屬公司名稱 遞延股份數目

李 立先生 愛利實業有限公司 1,000

李氏塑膠製造廠有限公司 250,000

萬力電子有限公司 5,000

添利電子有限公司 7,000

梁麗萍女士 愛利實業有限公司 1,500

李氏塑膠製造廠有限公司 250,000

添利電子有限公司 3,000

(c) 擁有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董事姓名 持有購股權數目

(附註)

李 立先生 30,000,000

梁麗萍女士 30,000,000

附註：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所批准之購股權計劃，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一年八

月三十一日以總代價2港元授出，可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期間任何

時間以每股0.261港元之價格行使。

除上述授予本公司董事之購股權外，本公司或其各附屬公司概無於年內任何時間

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券而獲

益。

除本文披露者及一位董事以受託人身份代直接控股公司持有附屬公司之股份外，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按披露權益條例之定義）之股本或債務證券中擁有任何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

29條規定設存之名冊所登記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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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董事之合約權益

本年度內，本集團與騰達置業有限公司（「騰達置業」）進行財務報告附註27所披露之交

易。李立先生及梁麗萍女士擁有騰達置業之控制性權益。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參與訂立於年終或年內任何時

間仍然有效，且本公司董事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之其他與本集團業務有關之重大合

約。

董事於競爭性業務之權益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8.10段，本公司披露李立先

生及梁麗萍女士均於多間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從事物業投資及發展之公司中擁有權益（「競

爭性業務」）。

鑑於李立先生及梁麗萍女士擁有之利益，本公司董事會已制訂程序識別任何利益衝突。

倘利益衝突產生，李立先生及梁麗萍女士將放棄參與決策之權力。因此本集團能夠與競

爭性業務獨立地，並在公平情況下經營業務。

管理合約

年內概無訂立或存在與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整體或任何重大部份業務之管理及行政有關

之合約。



15

添利工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年報  2002-2003

董事會報告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設存之股東登記名冊顯示，持

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之股東如下：

持有每股面值0.08港元

股東名稱 之普通股數目

李 立先生 922,252,780

梁麗萍女士 922,252,780

Lee & Leung (B.V.I.) Limited* 884,752,780

* Lee & Leung (B.V.I.) Limited由李立先生及其配偶梁麗萍女士實益擁有，而該公司所持有之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權益已包括在李立先生及梁麗萍女士所分別持有之本公司權益內。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以激勵本集團之僱員，據此，本

公司董事可酌情邀請本集團之全職僱員（包括執行董事）接納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認購價為不少於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交易日本公司股份平均收市價之80%或股份

面值（以較高者為準）。根據該計劃及任何其他計劃可授出購股權所涉及股份數目（連同

根據已行使或註消之購股權所發行股份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所涉及股份）不得超逾本公

司不時已發行股本之10%（不包括根據該計劃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之任何股份）。

倘向任何僱員授出之購股權獲悉數行使可令該僱員有權認購之股份數目，超過該計劃下

當時股份總數之25%，則不得向該僱員授出購股權。授予購股權之要約可於要約日期起

28日內接納，惟承授人須支付象徵式代價1.00港元。每份購股權持有人有權按有關行使

價認購1股股份。每項購股權之行使期限將自購股權獲接納後不少於一個月期間屆滿時

起計不超過五年期間。應於行使購股權時須悉數支付股份之認購價。

該計劃將自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起持續有效，為期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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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購股權計劃（續）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已修訂監管購股權計劃之上市規則。新規定自二零

零一年九月一日生效，因此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之若干條文（包括釐定認購價之基準）已

不再適用。根據上市規則，購股權之認購價將按下列之最高者釐定：(i)本公司股份之面

值，(ii)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營業日聯交所日報表所報之本公司股份平均收市價，

及 (iii)授出購股權當日聯交所日報表所報之本公司股份收市價。除非按上市規則所載之

方式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否則因授予每位僱員（本集團之董事除外）之購股權（包括已行

使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獲行使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股份之總數，於任何12個月期間不

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1%。

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董事根據該計劃向本公司董事李立先生與梁麗萍女士授出

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期間隨時按每股0.261港元之

行使價行使，分別認購30,000,000股股份。

根據該計劃，年內概無授出、行使、失效或註銷任何購股權。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所有上述根據該計劃授出以認購合共60,0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尚未獲行使。

公積金計劃

本集團設有由一間銀行集團管理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所有在香港聘用

之員工均已參加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是一項定額供款計劃，計劃之資產與本集團資

產是分別持有，並由獨立基金管理。僱員及僱主均須按照強積金計劃條例之規則及規例，

按僱員每月有關收入之5%向強積金計劃作出強制性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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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公積金計劃（續）

年內本集團於收益表中扣除之供款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僱主供款總額 118 119
減：沒收供款 － －

供款淨額 118 119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可用於抵銷強積金計劃僱主未來供款之沒收供

款（二零零二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優先購買權

儘管百慕達法例並無有關優先購買權之法定限制，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並無就優先購買權

作出任何規定。

公司監管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內均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述最佳應

用守則之規定。

此外，本公司已設立一個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負責檢討及監察本

集團之財務㶅報程序及內部監控。

核數師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之財務報告均由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核。

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將提呈一項決議案，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本公

司核數師。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行政總裁

李 立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一日


